
(

上接

D23

版

)

５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本次资产出售得以实施后，成都新希望实业和四川新希望实业聘用的人员不发生劳动

关系的变更。 成都新希望实业和四川新希望实业应继续执行与其职工签署的劳动合同，依法为该等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各

项保险，并依照规定为员工提供各项福利。

６

、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在满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所有先决条件之日起生效：

（

１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批准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新希望股份；

（

２

）相关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李巍、刘畅转让枫澜科技股权的批准；

（

３

）按规定取得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相关事宜的批复；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并豁免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义务。

７

、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协议中无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８

、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承诺或保证，并给另一方带来损失的，应当赔偿给另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守约方依据本

协议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并不排斥其依据本协议的规定行使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的权利。

四、《利润补偿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协议：

１

、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一）》；

２

、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二）》；

３

、与李巍、刘畅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三）》；

４

、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四）》；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上市公司再次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补充协议：

１

、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２

、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３

、与李巍、刘畅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４

、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二）《盈利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盈利补偿协议（一）》、《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二）》、《盈利补偿协议（二）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

（三）》、《盈利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四）》、《盈利补偿协议（四）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５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６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７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六和集团、六和股份、新希望农牧、枫澜科技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数据（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六和集团

４９

，

３３９．８０ ５４

，

７１３．８２ ５９

，

７８３．８５

六和股份

３６

，

１６９．７０ ４０

，

５９２．２９ ４５

，

５４７．３５

新希望农牧

１３

，

７８０．２６ １５

，

５４７．７７ １７

，

０７０．５３

枫澜科技

６９６．５８ ７５７．４０ ８０５．０８

各发股对象应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３

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资产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利润数与本协

议第一条项下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盈利补偿的原则性约定：

１

、若标的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其各自的利润预测数，则相应发股对象应就未达到

利润预测的部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相应发股对象各方将于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依照下述公

式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以下简称“应补偿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一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每年应补偿

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

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注释：

净利润数为：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标的公司在补偿年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利润预测数的累计值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标的公司在补偿年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实际实现的利润数的累计值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为：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利润预测数的合计值

已补偿股份为：相应发股对象各方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已经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并已实施了补偿的股份总数

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相应发股对象各方取得的新股总数，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

补偿年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三个会计年度

在本协议约定的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如：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相应发股对象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

数量的计算方法为：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注释：

减值额为拟注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拟注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

响后的数额。

五、本次权益变动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对于本公司认购的新希望股份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股份中的

５０％

在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可以解除限售（在该部分股份办理解除限售手续之前，应事先通知南方希望），剩余

５０％

股份将一直锁

定至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方可解禁转让。若上市公司在上述锁定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锁定的股份数应包括

各自在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时获得的股份数。

上述锁定期的安排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办理， 各发股对象在锁定期满之后亦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承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不存在会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信息。

二、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青岛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会决议

４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申报材料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说明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报告

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收购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成都市

股票简称 新希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青岛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１９

号裕龙科技公寓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９

，

９０５．９３

万股 变动比例：

５．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

权益变动报告书。

青岛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希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３１６

号弄海园

４８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

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四川新希望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新股是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的一部分，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尚需所有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在满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所有先决条件之日起生效：

１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批准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新希望股份；

２

、相关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李巍、刘畅转让枫澜科技股权的批准；

３

、按规定取得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相关事宜的批复；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并豁免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义务。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青岛善诚

／

本公司 指 青岛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新希望股份 指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新希望集团 指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希望 指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善诚 指 青岛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思壮 指 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潍坊众慧 指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之望实业 指 青岛和之望实业有限公司

惠德农牧 指 山东惠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高智 指 青岛高智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新望 指 成都新望投资有限公司

新希望房地产 指 四川新希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希望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指 南方希望、成都新望、和之望实业、李巍、刘畅

交易对方 指

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惠德农牧、青岛高智、成都新望、李巍、刘畅、

新希望房地产

发股对象 指 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惠德农牧、青岛高智、成都新望、李巍、刘畅

六和集团 指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六和股份 指 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希望农牧 指 四川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

枫澜科技 指 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新希望实业 指 成都新希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新希望实业 指 四川新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新希望乳业 指 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

拟注入资产 指 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

拟置出资产 指 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

拟出售资产 指 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拟注入资产、拟置出资产和拟出售资产

标的公司 指 六和集团、六和股份、新希望农牧、枫澜科技、新希望乳业、成都新希望实业、四川新希望实业

资产出售 指

上市公司拟将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转让于新希望房地产，

新希望房地产以现金受让上述股权

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拟以其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的股权与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的股权进行

资产置换，置换差额由上市公司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进行支付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１．

上市公司拟分别向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发行股份购买六和集

团

１００％

股权

２．

上市公司拟向青岛高智、惠德农牧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

３．

上市公司拟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支付上述资产置换差额，同时向成都新望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的股权

４．

上市公司拟向李巍、刘畅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枫澜科技

７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资产出售、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资产出售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一）》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 指 上市公司与李巍、刘畅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 指 上市公司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

《盈利补偿协议（一）》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一）》

《盈利补偿协议（二）》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二）》

《盈利补偿协议（三）》 指 上市公司与李巍、刘畅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三）》

《盈利补偿协议（四）》 指 上市公司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四）》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一）之补充协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

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李巍、刘畅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

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李巍、刘畅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日期

过渡期 指 自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

本报告书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 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３１６

号弄海园

４８

号

法定代表人 黄炳亮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７０２１２２２８０７６３５９

税务登记号 青税字

３７０２１２７７６８３５８９Ｘ

组织代码

７７６８３５８９－Ｘ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营业期限 永续经营

（二）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黄炳亮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黄 煌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苗薇薇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黄炳亮 无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青岛善诚未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情

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新希望股份资产出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一部分。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加其在新希望股份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是由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和之望实业、潍坊众慧合计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认购新希望定向发行的新股。

本次交易目的是向上市公司注入盈利能力较强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牧类资产，使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得到

较大提升，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市公司

９

，

９０５．９３

万股，持股比例

５．７０％

。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比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新希望集团

３８０３５．４８ ４５．７０ ３８０３５．４８ ２１．８９

南方希望

－ － ４０３９１．６３ ２３．２４

李巍

７０．００ ０．０８ ６３６．３０ ０．３７

刘畅

４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０７．６２ ０．０６

成都新望

－ － １３７５．５９ ０．７９

青岛善诚

－ － ９９０５．９３ ５．７０

青岛思壮

－ － ９９０５．９３ ５．７０

潍坊众慧

－ － ９７２８．２２ ５．６０

和之望实业

－ － ６５８２．０１ ３．７９

青岛高智

－ － ７００３．８４ ４．０３

惠德农牧

－ － ５００２．７４ ２．８８

其它股东

４５０９１．６７ ５４．１７ ４５０９１．６７ ２５．９５

股份总计

８３２３７．１５ １００ １７３７６６．９６ １００

二、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估值作价

１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分为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资产出售三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

１

）资产置换：上市公司拟以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与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股权进行资产置换，资产置换差额

由上市公司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支付；

（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用于购买资产，具体内容如下：

①

上市公司拟通过向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和之望实业、潍坊众慧发行股份购买该等公司合计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的股

权；

②

上市公司拟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购买前述资产置换的差额部分；同时向成都新望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股权；

通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公司将持有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

③

上市公司拟向自然人李巍和刘畅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

④

上市公司拟向青岛高智、惠德农牧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注：六和股份剩余

７６％

股份由六和集团持有）；

（

３

）资产出售：上市公司拟将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出售给新希望房地产，新希望房地产以现金

支付。

２

、标的资产的估值

（

１

）拟注入资产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注入资产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的作价以独立的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５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６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７

号、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８

号《评估报告》中评估结果为依据，分别作价为

５２６

，

５６１．１３

万元、

９６

，

０５２．６４

万元、

１５１

，

７８８．９５

万元、

５

，

０７１．３７

万

元。

（

２

）拟置出资产和拟出售资产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置出资产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和拟出售资产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作价以独立

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５９

号、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６０

号、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６１

号

《评估报告》中评估结果为依据，分别作价为

５５

，

２３５．６２

万元、

９

，

５４７．８４

万元、

１０

，

６０５．６３

万元。

３

、本次交易的作价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均以评估值为基础，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 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 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作价以及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与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置换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向以每股人民币

８．００

元的价格向各发股对象发行

Ａ

股股份作为支付对价，其中：

（

１

）上市公司应向南方希望发行

４０３

，

９１６

，

２６２

股股份；

（

２

）上市公司应向青岛善诚发行

９９

，

０５９

，

３１２

股股份；

（

３

）上市公司应向青岛思壮发行

９９

，

０５９

，

３１２

股股份；

（

４

）上市公司应向和之望实业发行

６５

，

８２０

，

１４１

股股份；

（

５

）上市公司应向潍坊众慧发行

９７

，

２８２

，

１６８

股股份；

（

６

）上市公司应向成都新望发行

１３

，

７５５

，

８７３

股股份；

（

７

）上市公司应向李巍发行

５

，

６６３

，

０２４

股股份；

（

８

）上市公司应向刘畅发行

６７６

，

１８２

股股份；

（

９

）上市公司应向青岛高智发行

７０

，

０３８

，

３８１

股股份；

（

１０

）上市公司应向惠德农牧发行

５０

，

０２７

，

４１５

股股份。

本次交易出售资产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及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交易价格合计为

２０

，

１５３．４７１１

万元，在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

内，新希望房地产以现金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付拟出售资产的价款。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

１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即新希望股份审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８．００

元

／

股（考虑除权除息因素）。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上市

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的股票发行日期间，因上市公司分红、配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股票除权、除息的，新希望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２

、发行数量

按照评估值计算，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为

９０５

，

２９８

，

０７３

股，发行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将增至

１

，

７３７

，

６６９

，

６１３

股，本次拟发行股份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

５２．１％

。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协议：

１

、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

２

、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

３

、与李巍、刘畅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

４

、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

５

、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出售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上市公司再次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补充协议：

１

、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２

、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了《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３

、与李巍、刘畅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４

、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５

、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了《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之补充协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所有标的资产的作价均参照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并经上市公司与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中联评估为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５

号《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５２６

，

５６１．１３

万元。 参照标的资产的上述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各方同意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交

易价格为

５２６

，

５６１．１３

万元，其中：

①

南方希望持有的六和集团

４５．１２％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３７

，

５８４．３８

万元；

②

青岛善诚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９

，

２４７．４５

万元；

③

青岛思壮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９

，

２４７．４５

万元；

④

和之望实业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２

，

６５６．１１

万元；

⑤

潍坊众慧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４．７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７

，

８２５．７４

万元。

（

２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天健兴业为新希望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５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新希望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

５５

，

２３５．６２

万元。 参照该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各方确定新希

望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５

，

２３５．６２

万元。

中联评估为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

１５１

，

７８８．９５

万元。 参照该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 各方同意乙方合计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５１

，

７８８．９５

万元，其中：

①

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４０

，

７８４．２５

万元；

②

成都新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

，

００４．７０

万元。

（

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中联评估为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８

号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５

，

０７１．３６５

万元。参照标的资产的上述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各方同意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

５

，

０７１．３６５

万元，其中：

①

李巍持有的枫澜科技

６７％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４

，

５３０．４１９４

万元；

②

刘畅持有的枫澜科技

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４０．９４５６

万元。

（

４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中联评估为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的评估值为

４００

，

２１９．３２

万元。 参照标的资产的上述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各方同意六和股份

２４％

股权股

权的交易价格为

４００

，

２１９．３２

万元，其中：

①

青岛高智持有的六和股份

１４％

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５６

，

０３０．７０４８

万元；

②

惠德农牧持有的六和股份

１０％

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４０

，

０２１．９３２

万元。

２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时，各发股对象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办理拟注入资产的交割手续。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将各发股对象所持拟注入资产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且其他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视为标的资

产交割完成。

３

、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在交割日后的三十日内，各方将聘请中介机构对拟注入资产在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公司如果因

业务经营实现盈利导致净资产增加，则增加的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如果因业务经营发生亏损导致标的公司净资产减少，则在净资产减

少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三十日内，由相应发股对象按其在协议签署之日各自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向上市公司全额补足。

４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得以实施后，标的公司聘用的人员不发生劳动关系的变更。 标

的公司应继续执行与其职工签署的劳动合同，依法为该等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各项保险，并依照规定为员工提供各项福利。

５

、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所有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在满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所有先决条件之日起生效：

（

１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批准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新希望股份；

（

２

）相关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李巍、刘畅转让枫澜科技股权的批准；

（

３

）按规定取得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相关事宜的批复；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并豁免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义务。

６

、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上述所有协议中均无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７

、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承诺或保证，并给另一方带来损失的，应当赔偿给另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守约方依据本

协议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并不排斥其依据本协议的规定行使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的权利。

（三）资产出售协议主要内容

《资产出售协议》与《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标的资产的作价参照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并经上市公司与对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天健兴业为新希望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及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分别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６０

号评估报告和

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６１

号评估报告。 根据该等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新希望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９

，

５４７．８３７５

万元，新希望持有的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０

，

６０５．６３３６

万元。

参照上述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同意新希望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及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

交易价格合计为

２０

，

１５３．４７１１

万元， 即， 作为新希望房地产受让该等标的资产的对价， 新希望房地产应向新希望支付现金对价

２０

，

１５３．４７１１

万元。

２

、支付方式

在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新希望房地产以现金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付拟出售资产的价款。

３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时，上市公司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上

市公司所持拟出售资产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新希望房地产名下，且其他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视为标的资产

交割完成。

４

、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在交割日后的三十日内，各方将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拟出售资产的损益

由新希望房地产承担。

５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本次资产出售得以实施后，成都新希望实业和四川新希望实业聘用的人员不发生劳动

关系的变更。 成都新希望实业和四川新希望实业应继续执行与其职工签署的劳动合同，依法为该等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各

项保险，并依照规定为员工提供各项福利。

６

、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在满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所有先决条件之日起生效：

（

１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批准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新希望股份；

（

２

）相关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李巍、刘畅转让枫澜科技股权的批准；

（

３

）按规定取得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相关事宜的批复；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并豁免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义务。

７

、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协议中无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８

、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承诺或保证，并给另一方带来损失的，应当赔偿给另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守约方依据本

协议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并不排斥其依据本协议的规定行使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的权利。

四、《利润补偿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协议：

１

、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一）》；

２

、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二）》；

３

、与李巍、刘畅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三）》；

４

、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四）》；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上市公司再次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补充协议：

１

、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２

、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３

、与李巍、刘畅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４

、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二）《盈利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盈利补偿协议（一）》、《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二）》、《盈利补偿协议（二）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

（三）》、《盈利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四）》、《盈利补偿协议（四）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５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６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７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六和集团、六和股份、新希望农牧、枫澜科技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数据（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六和集团

４９

，

３３９．８０ ５４

，

７１３．８２ ５９

，

７８３．８５

六和股份

３６

，

１６９．７０ ４０

，

５９２．２９ ４５

，

５４７．３５

新希望农牧

１３

，

７８０．２６ １５

，

５４７．７７ １７

，

０７０．５３

枫澜科技

６９６．５８ ７５７．４０ ８０５．０８

各发股对象应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３

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资产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利润数与本协

议第一条项下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盈利补偿的原则性约定：

１

、若标的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其各自的利润预测数，则相应发股对象应就未达到

利润预测的部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相应发股对象各方将于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依照下述公

式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以下简称“应补偿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一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每年应补偿

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

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注释：

净利润数为：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标的公司在补偿年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利润预测数的累计值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标的公司在补偿年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实际实现的利润数的累计值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为：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利润预测数的合计值

已补偿股份为：相应发股对象各方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已经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并已实施了补偿的股份总数

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相应发股对象各方取得的新股总数，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

补偿年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三个会计年度

在本协议约定的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如：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相应发股对象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

数量的计算方法为：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注释：

减值额为拟注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拟注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

响后的数额。

五、本次权益变动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对于本公司认购的新希望股份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股份中的

５０％

在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可以解除限售（在该部分股份办理解除限售手续之前，应事先通知南方希望），剩余

５０％

股份将一直锁

定至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方可解禁转让。若上市公司在上述锁定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锁定的股份数应包括

各自在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时获得的股份数。

上述锁定期的安排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办理， 各发股对象在锁定期满之后亦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承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不存在会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信息。

二、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会决议

４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申报材料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说明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报告

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收购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成都市

股票简称 新希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３１６

号弄海园

４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９

，

９０５．９３

万股 变动比例：

５．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

权益变动报告书。

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三）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希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

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四川新希望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新股是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的一部分，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尚需所有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在满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所有先决条件之日起生效：

１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批准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新希望股份；

２

、相关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李巍、刘畅转让枫澜科技股权的批准；

３

、按规定取得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相关事宜的批复；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并豁免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义务。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潍坊众慧

／

本公司 指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新希望股份 指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新希望集团 指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希望 指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善诚 指 青岛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思壮 指 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潍坊众慧 指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之望实业 指 青岛和之望实业有限公司

惠德农牧 指 山东惠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高智 指 青岛高智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新望 指 成都新望投资有限公司

新希望房地产 指 四川新希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希望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指 南方希望、成都新望、和之望实业、李巍、刘畅

交易对方 指

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惠德农牧、青岛高智、成都新望、李巍、刘畅、

新希望房地产

发股对象 指 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惠德农牧、青岛高智、成都新望、李巍、刘畅

六和集团 指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六和股份 指 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希望农牧 指 四川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

枫澜科技 指 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新希望实业 指 成都新希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新希望实业 指 四川新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新希望乳业 指 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

拟注入资产 指 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

拟置出资产 指 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

拟出售资产 指 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拟注入资产、拟置出资产和拟出售资产

标的公司 指 六和集团、六和股份、新希望农牧、枫澜科技、新希望乳业、成都新希望实业、四川新希望实业

资产出售 指

上市公司拟将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转让于新希望房地产，

新希望房地产以现金受让上述股权

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拟以其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的股权与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的股权进行

资产置换，置换差额由上市公司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进行支付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１．

上市公司拟分别向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发行股份购买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

２．

上市公司拟向青岛高智、惠德农牧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

３．

上市公司拟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支付上述资产置换差额，同时向成都新望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的股权

４．

上市公司拟向李巍、刘畅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枫澜科技

７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资产出售、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资产出售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一）》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 指 上市公司与李巍、刘畅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 指 上市公司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

《盈利补偿协议（一）》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一）》

《盈利补偿协议（二）》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二）》

《盈利补偿协议（三）》 指 上市公司与李巍、刘畅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三）》

《盈利补偿协议（四）》 指 上市公司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四）》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一）之补充协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

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李巍、刘畅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

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李巍、刘畅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日期

过渡期 指 自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

本报告书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三）》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潍坊高新区东风东街

１９６

号泛海城市花园

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宗国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７０７２６２２８０２０４８５

税务登记号 鲁税潍字

３７０７０５７９７３０８６２６

组织代码

７９７３０８６２－６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进行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以上均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前置审批项目及限制、禁止经营项目，涉及后置审批

制度的须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二）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张宗国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张 昊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张宗国 无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潍坊众慧未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情

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新希望股份资产出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一部分。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加其在新希望股份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是由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和之望实业、潍坊众慧合计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认购新希望定向发行的新股。

本次交易目的是向上市公司注入盈利能力较强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牧类资产，使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得到

较大提升，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市公司

９

，

７２８．２２

万股，持股比例

５．６０％

。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比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新希望集团

３８０３５．４８ ４５．７０ ３８０３５．４８ ２１．８９

南方希望

－ － ４０３９１．６３ ２３．２４

李巍

７０．００ ０．０８ ６３６．３０ ０．３７

刘畅

４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０７．６２ ０．０６

成都新望

－ － １３７５．５９ ０．７９

青岛善诚

－ － ９９０５．９３ ５．７０

青岛思壮

－ － ９９０５．９３ ５．７０

潍坊众慧

－ － ９７２８．２２ ５．６０

和之望实业

－ － ６５８２．０１ ３．７９

青岛高智

－ － ７００３．８４ ４．０３

惠德农牧

－ － ５００２．７４ ２．８８

其它股东

４５０９１．６７ ５４．１７ ４５０９１．６７ ２５．９５

股份总计

８３２３７．１５ １００ １７３７６６．９６ １００

二、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估值作价

１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分为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资产出售三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

１

）资产置换：上市公司拟以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与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股权进行资产置换，资产置换差额

由上市公司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支付；

（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用于购买资产，具体内容如下：

①

上市公司拟通过向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和之望实业、潍坊众慧发行股份购买该等公司合计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０％

的股

权；

②

上市公司拟向南方希望发行股份购买前述资产置换的差额部分；同时向成都新望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股权；

通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公司将持有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

③

上市公司拟向自然人李巍和刘畅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

④

上市公司拟向青岛高智、惠德农牧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注：六和股份剩余

７６％

股份由六和集团持有）；

（

３

）资产出售：上市公司拟将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出售给新希望房地产，新希望房地产以现金

支付。

２

、标的资产的估值

（

１

）拟注入资产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注入资产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的作价以独立的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５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６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７

号、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８

号《评估报告》中评估结果为依据，分别作价为

５２６

，

５６１．１３

万元、

９６

，

０５２．６４

万元、

１５１

，

７８８．９５

万元、

５

，

０７１．３７

万

元。

（

２

）拟置出资产和拟出售资产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置出资产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和拟出售资产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作价以独立

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５９

号、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６０

号、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６１

号

《评估报告》中评估结果为依据，分别作价为

５５

，

２３５．６２

万元、

９

，

５４７．８４

万元、

１０

，

６０５．６３

万元。

３

、本次交易的作价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均以评估值为基础，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 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 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作价以及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与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置换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向以每股人民币

８．００

元的价格向各发股对象发行

Ａ

股股份作为支付对价，其中：

（

１

）上市公司应向南方希望发行

４０３

，

９１６

，

２６２

股股份；

（

２

）上市公司应向青岛善诚发行

９９

，

０５９

，

３１２

股股份；

（

３

）上市公司应向青岛思壮发行

９９

，

０５９

，

３１２

股股份；

（

４

）上市公司应向和之望实业发行

６５

，

８２０

，

１４１

股股份；

（

５

）上市公司应向潍坊众慧发行

９７

，

２８２

，

１６８

股股份；

（

６

）上市公司应向成都新望发行

１３

，

７５５

，

８７３

股股份；

（

７

）上市公司应向李巍发行

５

，

６６３

，

０２４

股股份；

（

８

）上市公司应向刘畅发行

６７６

，

１８２

股股份；

（

９

）上市公司应向青岛高智发行

７０

，

０３８

，

３８１

股股份；

（

１０

）上市公司应向惠德农牧发行

５０

，

０２７

，

４１５

股股份。

本次交易出售资产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及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交易价格合计为

２０

，

１５３．４７１１

万元，在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新希望

房地产以现金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付拟出售资产的价款。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

１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即新希望股份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８．００

元

／

股（考虑除权除息因素）。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上市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的股票发行日期间，因上市公司分红、配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股票除权、除息的，新希望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和发行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２

、发行数量

按照评估值计算，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为

９０５

，

２９８

，

０７３

股，发行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将增至

１

，

７３７

，

６６９

，

６１３

股，本次拟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

５２．１％

。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协议：

１

、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

２

、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

３

、与李巍、刘畅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

４

、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

５

、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出售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上市公司再次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补充协议：

１

、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２

、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了《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３

、与李巍、刘畅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４

、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５

、与新希望房地产签署了《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之补充协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二）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所有标的资产的作价均参照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并经上市公司与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中联评估为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５

号《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５２６

，

５６１．１３

万元。 参照标的资产的上述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 各方同意六和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２６

，

５６１．１３

万元，其中：

①

南方希望持有的六和集团

４５．１２％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３７

，

５８４．３８

万元；

②

青岛善诚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９

，

２４７．４５

万元；

③

青岛思壮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５．０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９

，

２４７．４５

万元；

④

和之望实业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２

，

６５６．１１

万元；

⑤

潍坊众慧持有的六和集团

１４．７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７

，

８２５．７４

万元。

（

２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天健兴业为新希望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５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新希望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

５５

，

２３５．６２

万元。 参照该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各方确定新希望持有的新希望乳业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５

，

２３５．６２

万元。

中联评估为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新

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

１５１

，

７８８．９５

万元。 参照该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各方同意乙方合计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

１５１

，

７８８．９５

万元，其中：

①

南方希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９２．７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４０

，

７８４．２５

万元；

②

成都新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７．２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

，

００４．７０

万元。

（

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中联评估为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８

号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枫

澜科技

７５％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５

，

０７１．３６５

万元。 参照标的资产的上述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 各方同意枫澜科技

７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０７１．３６５

万元，其中：

①

李巍持有的枫澜科技

６７％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４

，

５３０．４１９４

万元；

②

刘畅持有的枫澜科技

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４０．９４５６

万元。

（

４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中联评估为六和股份

２４％

股份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六和

股份

２４％

股份的评估值为

４００

，

２１９．３２

万元。 参照标的资产的上述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各方同意六和股份

２４％

股权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４００

，

２１９．３２

万元，其中：

①

青岛高智持有的六和股份

１４％

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５６

，

０３０．７０４８

万元；

②

惠德农牧持有的六和股份

１０％

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４０

，

０２１．９３２

万元。

２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时，各发股对象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办理拟注入资产的交割手续。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各发股

对象所持拟注入资产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且其他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视为标的资产交割完成。

３

、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在交割日后的三十日内，各方将聘请中介机构对拟注入资产在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公司如果因业务经营

实现盈利导致净资产增加，则增加的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如果因业务经营发生亏损导致标的公司净资产减少，则在净资产减少数额经审计确定

后的三十日内，由相应发股对象按其在协议签署之日各自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向上市公司全额补足。

４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得以实施后，标的公司聘用的人员不发生劳动关系的变更。 标的公司应

继续执行与其职工签署的劳动合同，依法为该等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各项保险，并依照规定为员工提供各项福利。

５

、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所有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在满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所有先决条件之日起生效：

（

１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批准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新希望股份；

（

２

）相关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李巍、刘畅转让枫澜科技股权的批准；

（

３

）按规定取得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相关事宜的批复；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并豁免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义务。

６

、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上述所有协议中均无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７

、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承诺或保证，并给另一方带来损失的，应当赔偿给另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守约方依据本协议追究

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并不排斥其依据本协议的规定行使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的权利。

（三）资产出售协议主要内容

《资产出售协议》与《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标的资产的作价参照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并经上市公司与对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天健兴业为新希望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及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分别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６０

号评估报告和天兴评报

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６１

号评估报告。 根据该等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新希望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９

，

５４７．８３７５

万元，

新希望持有的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０

，

６０５．６３３６

万元。

参照上述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同意新希望持有的成都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及四川新希望实业

５１％

股权的交易价格

合计为

２０

，

１５３．４７１１

万元，即，作为新希望房地产受让该等标的资产的对价，新希望房地产应向新希望支付现金对价

２０

，

１５３．４７１１

万元。

２

、支付方

式

在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新希望房地产以现金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付拟出售资产的价款。

３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时，上市公司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上市公司所

持拟出售资产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新希望房地产名下，且其他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视为标的资产交割完成。

４

、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在交割日后的三十日内，各方将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拟出售资产的损益由新希望

房地产承担。

５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本次资产出售得以实施后，成都新希望实业和四川新希望实业聘用的人员不发生劳动关系的变

更。成都新希望实业和四川新希望实业应继续执行与其职工签署的劳动合同，依法为该等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各项保险，并依照规定

为员工提供各项福利。

６

、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在满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所有先决条件之日起生效：

（

１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批准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新希望股份；

（

２

）相关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李巍、刘畅转让枫澜科技股权的批准；

（

３

）按规定取得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相关事宜的批复；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并豁免新希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义务。

７

、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协议中无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８

、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承诺或保证，并给另一方带来损失的，应当赔偿给另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守约方依据本协议追究

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并不排斥其依据本协议的规定行使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的权利。

四、《利润补偿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协议：

１

、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一）》；

２

、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二）》；

３

、与李巍、刘畅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三）》；

４

、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四）》；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上市公司再次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补充协议：

１

、与南方希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潍坊众慧、和之望实业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２

、与南方希望、成都新望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二）之补充协议》；

３

、与李巍、刘畅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

４

、与青岛高智、惠德农牧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四）之补充协议》；

（二）《盈利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盈利补偿协议（一）》、《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二）》、《盈利补偿协议（二）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三）》、《盈利

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四）》、《盈利补偿协议（四）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５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６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７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８

号

《资产评估报告》，六和集团、六和股份、新希望农牧、枫澜科技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数据（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六和集团

４９

，

３３９．８０ ５４

，

７１３．８２ ５９

，

７８３．８５

六和股份

３６

，

１６９．７０ ４０

，

５９２．２９ ４５

，

５４７．３５

新希望农牧

１３

，

７８０．２６ １５

，

５４７．７７ １７

，

０７０．５３

枫澜科技

６９６．５８ ７５７．４０ ８０５．０８

各发股对象应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３

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资产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利润数与本协议第一条

项下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盈利补偿的原则性约定：

１

、若标的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其各自的利润预测数，则相应发股对象应就未达到利润预测

的部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相应发股对象各方将于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每年应予

补偿的股份（以下简称“应补偿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一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每年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注释：

净利润数为：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标的公司在补偿年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利润预测数的累计值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标的公司在补偿年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实际实现的利润数的累计值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为：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利润预测数的合计值

已补偿股份为：相应发股对象各方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已经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并已实施了补偿的股份总数

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相应发股对象各方取得的新股总数，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

补偿年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三个会计年度

在本协议约定的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

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相应发股对象将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注释：

减值额为拟注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拟注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的数

额。

五、本次权益变动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对于本公司认购的新希望股份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股份中的

６７％

在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可以解除限售（在该部分股份办理解除限售手续之前，应事先通知南方希望），剩余

３３％

股份将一直锁定至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方可解禁转让。 若上市公司在上述锁定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锁定的股份数应包括各自在上市公司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时获得的股份数。

上述锁定期的安排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办理， 各发股对象在锁定期满之后亦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除上述承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不存在会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信息。

二、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会决议

４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申报材料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说明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报告

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收购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三）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成都市

股票简称 新希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潍坊高新区东风东街

１９６

号泛海城市花园

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９

，

７２８．２２

万股 变动比例：

５．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

报告书。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四）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希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山东惠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张店区房镇镇积家村北首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青岛高智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５２

号华嘉大厦

６０２

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四川

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下转

D25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一


